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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就发〔2021〕4号

关于印发《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“办不成事”

反映窗口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中心各部门：

根据市人社局《关于设立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的通知》（抚

人社办发〔2021〕20 号）有关要求，我中心制定了《市就业和人

才服务中心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。请各部门

按照制度要求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2021 年 10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21 年 10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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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“办不成事”反映

窗口工作制度（试行）

按照省人社厅关于人社服务“优办快办”行动部署，参照丹

东市人社局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经验，根据市人社局《关于设

立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的通知》（抚人社办发〔2021〕20 号）

和《市人社局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（抚人社

办发〔2021〕21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中心实际，制定如下工

作制度：

一、受理范围

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设在市行政审批大厅驻厅窗口，主要

负责我中心政策措施的日常宣传、解答企业和群众疑难问题、引

导和帮助群众到常规窗口办事等事宜，同时负责受理和处理群众

的求助和诉求，凡在常规窗口“办不成的事”，均可向此窗口反映，

确保群众“求助有门、门中有人”。

已通过信访、法律等其他渠道受理的事项不在此窗口受理范

围。

二、受理方式

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人员负责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

受理、快办、反馈工作，并现场对问题进行登记，准确填写《“办

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受理事项处理单》（以下简称处理单），复杂情

况可采用多种方式辅助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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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类办理及办结机制

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根据受理事项处理难易度进行分类，

按照“1、3、5、10”办结机制处理，并建立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

口受理事项记录台账。

——第一类情况，群众反映的问题相对简单，“办不成事”反

映窗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解答的,按照“1”办结机制处理，即：1

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。窗口人员填写处理单并做好台账记录，驻

厅人员首席代表负责审核。

——第二类情况，群众反映的问题，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

作人员无法直接解答，需相关业务部门配合处理且当日无法解决

的事项，按照“3”办结机制处理，即：3个工作日内研究解决。

业务部门填写处理单，经分管领导审批后报送至“办不成事”反

映窗口，窗口工作人员向群众进行办结反馈，并做好台账记录。

——第三类情况，群众反映的问题较为复杂，业务部门无法

办理的，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人员填报处理单并报送至中心

办公室，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后呈报中心主要领导批示，按照“5”

办结机制处理，即：5 个工作日之内研究解决。需提请中心主任

办公会的，按照“10”办结机制处理。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

人员负责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，并做好台账记录。

——第四类情况，对历史遗留问题、因政策瓶颈个案问题、

共性问题等复杂问题，5 个工作日后仍未解决的，由分管领导和

相关部门研究后提请中心主任办公会研究，按照“10”办结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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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，即：10 个工作日之内做出决定。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

作人员负责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，并做好台账记录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市行政审批大厅驻厅窗口负责“办不成事”窗口事项受理、

快办、反馈工作，并每月将办理情况进行统计、分析，并上报中

心办公室；中心办公室负责“办不成事”受理事项处理单的呈报

和流转，并定期总结分析窗口工作，同时向中心党组报告，对好

的做法进行宣传；各业务科室负责受理事项的具体办理。

五、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赋权

中心赋予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可以随时调度相关部门工作人

员的权力，各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服从调度。必要时业务部门须根

据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需求，随时配合窗口工作。

附件：1.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受理事项处理单（第一类

情况）

2.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受理事项处理单（第二类

情况）

3.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受理事项处理单（第三、

第四类情况）

4.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

受理事项记录台账

5.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办理事项工作流程图


